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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与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心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

<

北京中科金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

>

议案》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和吴红心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779,411

股股份募集资金。由

于本次发行对象中杨承宏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陈绪华之子

,

赫喆为公司第三大股东蔡迦之子。 杨承宏、赫喆以

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并就本次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由于公司董事朱烨东、沈飒与蔡迦为一致行动人

,

因此

,

朱烨东、沈飒、蔡迦作为关联董事已在审议

本事项的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014

年

8

月

4

日

,

公司分别与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和吴红心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

。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并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杨承宏

性别

:

男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70803****;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北里

*

楼

***

号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

号唯实大厦

**

层

;

杨承宏

,

硕士学历

,

曾任职于

HP

中国公司。

2010

年至

2013

年

,

杨承宏担任方正国际软件公司副总裁。

2013

年至今

,

杨承宏担任中科金财投资总监。杨承宏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陈绪华之子。截止公告日

,

杨承宏持有北京

盛贸智博投资有限公司

29%

的股份

,

并担任公司董事长。

2.

赫喆

性别

:

男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21050419740930****;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

号院

**

单元

**

号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

号唯实大厦

**

层

;

赫喆

,

本科学历

,2002-2009

年

,

担任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2010

年至今

,

赫喆担任中科金财

销售总监。赫喆为公司第三大股东蔡迦之子。截止公告日

,

赫喆持有北京盛贸智博投资有限公司

20%

的股份。

3.

谢晓梅

性别

:

女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11010619691118****;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玺园

**

号楼

****

号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华府玺园

**

号楼

****

号

;

谢晓梅

,

硕士学历

,2006

年至

2009

年

,

担任北京汇冠新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至今

,

谢晓梅担任北

京锦泉天使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晓梅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

,

谢晓梅无对外投

资的企业或关联企业。

4.

周惠明

性别

:

男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31010219570106****;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南路

**

弄

*

号

***

室

;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河南南路

***

号

;

周惠明

,

高中学历

,2002

年至今

,

周惠明担任上海恒大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周惠明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公告日

,

周惠明持有上海恒大

(

集团

)

有限公司

13.63%

的股份

,

上海宜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7.62%

的股份

,

上海吉鑫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的股份

,

上海恒大也是园贵金属有限公司

7.50%

的股份。

5.

张伟

性别

:

男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34010219631107****;

住所

: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

号

;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

***

弄古北虹苑

*

号楼

***

号

;

张伟

,EMBA

硕士学历

,2005

年至

2012

年担任海南安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

年至今

,

张伟担任上海

锦润大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

,

张伟无对外投资企业或

关联企业情况。

6.

吴红心

性别

:

男

;

国籍

:

中国

;

身份证号码

:12011319680316****;

住所

: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银川东路

**

号

;

通讯地址

:

杭州市密渡桥路

*

号白马大厦

**;

吴红心

,EMBA

硕士学历

,2004

年至今

,

吴红心担任浙江中胜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红心与上

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公告日

,

吴红心持有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79%

的股份

,

杭州路招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42.97%

的股份并担任董事长

,

上海中甚高技术装备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33.33%

的股份

,

宿迁达融

渤海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11.43%

的股份

,

北京惠旭财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99.98%

的股份

,

上海胜福威

热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52%

的股份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9,779,411

股。 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心分别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1

所示

:

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股）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万元） 占募集配套资金比例

１

杨承宏

２

，

６２９

，

４１１ ７

，

１５２．００ ２６．８９％

２

赫喆

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８７．２０ １８．００％

３

谢晓梅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２０．００ １０．２３％

４

周惠明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８８．００ １６．８７％

５

张伟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８８．００ １６．８７％

６

吴红心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６４．８０ １１．１５％

合 计

９

，

７７９

，

４１１ ２６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和

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

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心分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2

所示

: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杨承宏

－ － ２

，

６２９

，

４１１ １．９９％

赫喆

－ － 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谢晓梅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７６％

周惠明

－ －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张伟

－ －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吴红心

－ －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其他股东

５３

，

２２０

，

３２６ ５０．８３％ ５３

，

２２０

，

３２６ ４０．２９％

总 计

１０４

，

６９６

，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０７８

，

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认购数量

公司分别向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心定向发行股票的总数为

9,779,411

股

,

具体认购

数量见上表

1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和

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2.

认购价格和认购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27.20

元

/

股

(

交易均价计算公式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量

)

。

3.

限售期

认购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认购人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公司要求就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

诺

,

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4.

支付方式

认购人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第三条的约定之价格和认购款总金额认购本次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

并同

意在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人收到公司发出的认股款缴纳通知

(

简称“缴款通

知”

)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为本次发行专门

开立的账户。

5.

协议生效

公司与认购人签订的《认购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

并在满足下列

全部条件后生效

:

(1)

《认购协议》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

(2)

《认购协议》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

(3)

《认购协议》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

,

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6.

违约责任

(1)

一方违反《认购协议》项下约定

,

未能全面履行《认购协议》

,

或在《认购协议》所作的陈述和保证有任何

虚假、不真实或对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

双方另有

约定的除外。

(2)

认购人逾期履行其认购义务的

,

自逾期之日起按逾期未缴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公司支付逾期

违约金。 如果认购人超过十个工作日仍有未缴部分

,

则公司有权选择解除本合同或选择按照认购人已缴付

金额部分执行原合同。 无论公司选择解除本合同或选择按照认购人已缴付金额部分执行原合同

,

认购人均

须向公司支付相当于其逾期未缴金额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3)

认购人违反其在《认购协议》项下对公司作出的承诺与保证

,

则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

认购人须向公司

支付相当于其认购金额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4)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认购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

但应在条

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

,

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

,

应尽快将事件的情

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

并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

,

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认购协议》义务以

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

,

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7.

协议的变更、修改、转让

(1)

《认购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2)

《认购协议》的变更和修改构成《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

,

其他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认购协议》项下的部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8.

争议解决

《认购协议》项下发生的任何纠纷

,

协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协商不成

,

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

,

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

产规模将同时增加

,

公司的资金实力迅速提升

,

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

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

同时有助于

提升公司融资的空间和能力

,

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使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有认购对象与本公司之间均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

,

扩大业务规模

,

提升市场竞争力

,

增强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

鉴于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为定向募集

,

认购人主要为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

心。 其中杨承宏为中科金财第二大股东陈绪华之子

,

赫喆为中科金财第三大股东蔡迦之子。 杨承宏、赫喆以

现金方式认购中科金财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

,

关联董事应回避。

(3)

我们对《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

,

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完成审计、评估工作

,

我们

对其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内容表示认可

,

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我们已经事先认可。

(2)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同时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

,

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

公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评估机构”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

,

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

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

综合考虑了市场评

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

,

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

面

,

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

,

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

;

预期未来收入增长幅度、折现

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

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

据协商确定

,

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

不会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

(4)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以后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

,

扩大业务规模

,

提升市场竞争力

,

增强盈利

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

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6)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确认意见。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7日

关于所提供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本人承诺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中

由本人提供的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杨承宏、赫喆、谢晓梅、周惠明、张伟、吴红心

年 月 日

关于所提供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鉴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科金财”

)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董书倩、刘运龙、

刘开同、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名股东所持有的天津滨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滨河创

新”

)

的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滨河创新股东

,

现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

本人

/

本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刘开同、董书倩、刘运龙、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编号:【2014-046】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书面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已通

过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5

日

(

星期二

)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000

万元

,

公司拟认缴重庆顾地本次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

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

元变更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北京顾地塑胶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2,100

万元

,

公司拟认缴北京顾地本次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北京顾地塑胶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3,100

万元。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

2014

年

8

月

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7)

。

三、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编号:【2014-047】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

、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重庆顾地”

)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因业务发展

,

招投标、银行信贷等业务需要

,

重庆顾地需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公司拟认缴重

庆顾地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2

、北京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顾地”

)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因业

务发展

,

招投标业务需要

,

北京顾地需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3100

万元。 本公司拟认缴北京顾地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2100

万元。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1

、

2014

年

8

月

5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该议案

9

票

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投资标的情况

(

一

)

、基本信息

1

、重庆顾地

公司名称 重庆顾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住 所 重庆市璧山县青杠工贸区

法定代表人 林超群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和销售

2

、北京顾地

公司名称 北京顾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住 所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渔场院内

法定代表人 孙志军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和销售

(

二

)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元

)

1

、重庆顾地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资产总额

５５９

，

８９８

，

５９９．８３ ５３４

，

５５０

，

６７０．５９

负债总额

３２８

，

７２２

，

７５４．２８ ３２３

，

０８２

，

５９２．００

净资产

２３１

，

１７５

，

８４５．５５ ２１１

，

４６８

，

０７８．５９

营业收入

２４２

，

６９９

，

１７５．９４ ４９７

，

２３８

，

３７６．０５

利润总额

２３

，

１８５

，

６０８．１９ ３９

，

３７４

，

５７５．９５

净利润

１９

，

７０７

，

７６６．９６ ３４

，

３９１

，

１６７．４８

2

、北京顾地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资产总额

３８

，

５５１

，

２１９．９７ ３６

，

７８２

，

３５２．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６

，

４２５

，

８００．４４ ２４

，

０５０

，

０５８．５７

净资产

１２

，

１２５

，

４１９．５３ １２

，

７３２

，

２９３．４３

营业收入

１４

，

０４３

，

３９０．０７ ３５

，

４９０

，

５３９．８５

利润总额

－６０６

，

８７３．９０ －１６８

，

１７７．７３

净利润

－６０６

，

８７３．９０ －１８４

，

１００．０４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

、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

本次对重庆顾地和北京顾地增资资金系公司自有资金。

2

、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重庆顾地和北京顾地系公司重要全资子公司

,

本次对重庆顾地、北京顾地增资将降低重庆顾地和北京

顾地资产负债率

,

增加重庆顾地和北京顾地资本实力

,

促进重庆顾地和北京顾地业务发展

,

对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有积极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龙证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起参加华龙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５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６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７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８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９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０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１１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２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１３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１４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１５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８００３３

１６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３０／７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６２

１７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９４

１８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２８６

１９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１

２０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０

２１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１

２２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２

２３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３

２４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１５

２５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６

２６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８

２７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９

２８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８２０

２９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２６

３０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２５

３１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２８７

３２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３１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龙证券手机、网上及柜台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

三、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华龙证券及本公司最新

公告信息为准。

四、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手机、网上、柜台交易方式成功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

式）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办理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标准申购

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华龙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

华龙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客服电话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起暂停单日累计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申购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业务办理恢复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暂停单日累计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申购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业务办理恢复时间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7日

关于增加中国国际期货为旗下基金销售渠道及

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际

期货”）签署的销售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起，将新增中国国际期货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销售业

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１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２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３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５ １００

元 开通 不参加

４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７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５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９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６

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７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８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５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９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６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１０

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８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１１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２０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１２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２２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１３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２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参加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国际期货各营业网点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遵循中国国际期货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中国国际期货网上基金

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

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二、重要提示

１．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

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

告为准。

３．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

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４．

上述基金列表中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本

次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中国国际期货，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变更，

均以中国国际期货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国际期货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

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七日

股票简称:中核钛白 股票代码:002145� � � �公告编号:2014—04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证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业绩承诺主体盈利预测承诺履行措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27

日

,

因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评估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

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及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

与本公司签订《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建锋、郑志锋、陈富

强、胡建龙及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之盈利补偿协议》

,

根据该协议

,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承

诺前次重组标的资产

(

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8,846.49

万元、

16,686.48

万元和

17,167.85

万元

,

如果前次重组标的

资产实际盈利小于承诺净利润

,

则由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公告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191

万元人民币

,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顺序依次投资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１

金星钛白

１０

万吨

／

年钛白粉后处理技改

项目

２２

，

０６９．７１ ２２

，

０６９．００

２

无锡豪普

５

万吨

／

年金红石型钛白粉精加

工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

１４

，

４６９．９１ １４

，

４６９．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３

，

６５３．００ ３

，

６５３．００

合计

４０

，

１９２．６２ ４０

，

１９１．００

本公司将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星钛

白”

)

进行增资

40,191

万元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22,069

万元

由金星钛白用于实施“金星钛白

10

万吨

/

年钛白粉后处理技改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14,469

万元由金星钛白对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无锡豪普”

)

进行增资

,

并由无锡豪普用于实施“无锡

豪普

5

万吨

/

年金红石型钛白粉精加工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由前次

重组标的资产实施。

鉴于此

,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了更好地履行其在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承诺

,

保护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未来在计算业绩承诺主体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时

,

将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予以扣除

,

具体措施如下

:

一、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金星钛白

10

万吨

/

年钛白粉后处理技改项目”采取的具体措施

“金星钛白

10

万吨

/

年钛白粉后处理技改项目”

(

以下简称“金星钛白项目”

)

预计于

2016

年

1

月投产

,

在重

组标的资产利润补偿承诺期内

,

金星钛白项目处于建设期

,

募投项目不会对金星钛白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

利润产生影响

,

但是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及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会影响金星钛白利润补

偿承诺期内的利润。 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

1

、对金星钛白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在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期内产生的利息收入

,

公司将在计算标的

资产的承诺利润完成情况时予以扣除。

2

、若金星钛白项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将减少金星钛白的外部融资需求

,

节约财务

费用。 公司在计算标的资产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时

,

按下列公式计算财务费用的节省并

从标的资产实现的利润中扣除。

每年节省的财务费用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金额

*(

使用天数

/365

日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其中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

标的资产开始使用金星钛白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之日标的资产正在

履行的所有银行借款合同的加权平均年利率。

二、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无锡豪普

5

万吨

/

年金红石型钛白粉精加工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采取的具

体措施

无锡豪普项目预计于

2015

年

1

月投产

,

该项目在

2014

年不会产生收益

,

预计

2015

年无锡豪普项目将会产

生效益

,

为无锡豪普带来一定的收益。 同时

,

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及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

会影响金星钛白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利润。 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

1

、无锡豪普项目建成后

,

在行政管理上将会成为无锡豪普独立的车间

,

生产及生产管理人员独立

,

销售

运费可以通过产品批号标示区分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销售收入、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能独立核算

,

其他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可以通过合理方法分摊。 但是为了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

,

最大程度保障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在计算标的资产

2015

年的承诺效益完成情况时

,

将无锡豪普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全部从标的资产

2015

年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予以扣除。

2

、对无锡豪普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在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期内产生的利息收入

,

公司将在计算标的

资产的承诺利润完成情况时予以扣除。

3

、若无锡豪普项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将减少无锡豪普的外部融资需求

,

节约财务

费用。 公司在计算标的资产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时

,

按下列公式节省的计算财务费用并

从标的资产实现的利润中扣除。

每年节省的财务费用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金额

*(

使用天数

/365

日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其中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

标的资产开始使用无锡豪普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之日标的资产正在

履行的所有银行借款合同的加权平均年利率。

三、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补充流动资金”采取的具体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3,653.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净额扣除公司向金星钛白增资额后剩余金额为准。

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中核钛白

(

母公司

)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

以满足公司钛白

粉后处理能力增加后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在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内该笔募集资金拟通过借款的方式提供给

标的资产使用。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减少标的资产的外部融资需求

,

节约财务费用。

公司在计算标的资产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承诺利润完成情况时

,

按以下公式计算标的资产使用该笔募

集资金的财务费用并从标的资产利润中予以扣除。

每年应扣除的财务费用

=

项目实际投资金额

*(

使用天数

/365

日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其中

,

标的资产的平均贷款年利率

=

标的资产使用资金开始之日标的资产正在履行的所有银行借款合

同的加权平均年利率。

本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

,

接受公司在计算标的资产

2014

年、

2015

年的承诺利

润完成情况时

,

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

,

再按上述应对措施

所述方式扣除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产生的影响后

,

作为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数并据以计算交易对方的补

偿义务。

综上所述

,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对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现利润的影响

,

公司在计算标的资

产利润补偿承诺期内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时将予以扣除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投产

后

,

不会影响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利

润补偿事项的承诺》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证券简称：*ST合泰 公告编号：2014－061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不超过

9000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价格每股

4.14

元。 公司本次共向尹江、星通投

资、王凯、李铁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500

万股，本次公司募资金总额人民币

310,5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252,895.20

元，实际收到股东投入现金净额人民币

279,247,104.80

元。

2014

年

6

月

30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4]

第

3702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内容，该配

套募集资金用于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合力泰

"

）项目建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配套融资

募集资金净额

279,247,104.80

元全部通过增资方式用于满足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建设需要

,

分别用于投资无缝贴合触显一体化模组项目和触摸屏盖板玻璃项目。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

公司、江西合力泰、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

")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泰和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泰和支行

"

）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和县支行（以

下简称：

"

农行泰和支行

"

）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四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江西合力泰已在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93224097269

。 该专户仅用于江西合力泰触摸屏盖板玻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二、 江西合力泰已在农行泰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4378101040009581

。该专户仅用于江西合力泰无缝贴合触显一体化模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公司、江西合力泰、国泰君安、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公司作为江西合力泰的唯一股东，应当确保江西合力泰遵守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

关财务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国泰君安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江西合力泰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泰君安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江西合力

泰、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应当配合国泰君安的调查与查询。 国泰君安每季度对公司、江西合

力泰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江西合力泰授权国泰君安指定的财务主办人可以随时到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查询、

复印江西合力泰专户的资料；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六、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江西合力泰出具对账单，并抄送

国泰君安。 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七、江西合力泰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_1000_

万元的，中国银行泰和支行、

农行泰和支行应在付款后

2

个工作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国泰君安，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国泰君安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主办人。国泰君安更换财务主办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江西合力泰、中

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财务主办人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九、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江西合力泰、国泰君安出具对账单或

向国泰君安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泰君安调查专户情形的，江西合力泰有权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公司、江西合力泰、国泰君安、中国银行泰和支行、农行泰和支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后失效。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9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26

日起停牌。

经公司研究，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10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继续停牌，公司原承诺争取最晚将在

2014

年

8

月

8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最晚将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恢复交易。

现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最晚将在

2014

年

10

月

10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手方

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为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2

、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初步方案为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

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

。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后， 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方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就交易方案进行了沟通和论证。同时，公司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按照相关规则，公司还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

申报，并对其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仍在有序进

行中。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相关方对交易方案的沟通、论证所花时间较长，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因此，公司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并于

8

月

11

日

复牌。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特申请延期复牌。

四、承诺

公司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如在上述期限内公司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草案，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复牌，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本公司与相关方将尽快完成各项工作。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六、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7日


